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資訊安全推動小組
設置要點

一、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強化資訊安全管理，確保資料、系統、設備及網路安全，特依據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」、「資安責任等級C級機關(構)應辦事項」及「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」規定，並參考資訊安全管理系統（ISMS）之精神與要求，作為本會推廣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之基礎準則，設置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資訊安全推動小組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，並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本小組組織架構如下：
（一）召集人一人，由主任秘書兼任。
（二）副召集人一人，由綜合業務組組長兼任。
（三）執行秘書一人，由綜合業務組專員兼任。
（4） 執行幹事一人，由綜合業務組資訊安全人員兼任。
  （五）資訊安全處理二人，由綜合業務組組長及資訊安全人員兼任。
（六）資安稽核小組:由本會內控專案小組成員兼任。
 (七) 資安管理審查委員會:召集人、副召集人及各單位一級主管兼
      任。
三、本小組任務如下：
（一）召集人：統籌資訊安全管理相關事務。
（二）副召集人：
1、輔佐推動資訊安全相關事務。
2、規劃辦理資訊安全宣導。
3、召開資安管理審查委員會相關事宜。
（三）執行秘書:
      綜理本小組各項幕僚事務。
 (四) 執行幹事：
1、辦理本小組各項幕僚事務。
2、辦理資訊安全宣導與輔導同仁接受教育訓練。
3、辦理資訊安全管理審查委員會相關事宜。
（五）資安稽核小組：
1、定期辦理內部稽核等相關事務。
2、配合資訊安全稽核主管機關執行相關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六）資訊安全處理：
1、執行各項資訊安全工作。
2、資料及資訊系統安全需求研議、使用管理及保護等事項。
3、資訊軟體及硬體之使用管理，杜絕非法軟體。。
4、每2年至少辦理1次網站安全弱點檢測(如有自建網站)。
5、每3年至少辦理1次資安健診。
6、配合執行資訊安全稽核工作。
四、本小組召開之會議均以召集人為主席；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副召集人代理之。
五、為提高防衛層級，本會發生重大資訊安全事件時，由本小組召集人、副召集人及本會各組（室）一級主管組成資訊安全管理審查委員會，議決相關危機處理及減災等工作。
